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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俞沈淑娟女士）

俞女士：

屋宇維修統籌試驗計劃的檢討屋宇維修統籌試驗計劃的檢討屋宇維修統籌試驗計劃的檢討屋宇維修統籌試驗計劃的檢討

在 2002年 5月 16日舉行的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
㆖，我們答應向議員提供有關屋宇維修統籌試驗計劃（㆘稱“維

修統籌計劃”）的進㆒步資料。這些有關資料詳列如㆘。

申請貸款的個案數字申請貸款的個案數字申請貸款的個案數字申請貸款的個案數字

2. 我們答應查核在維修統籌計劃㆗的 150 幢「目標樓宇」的業
主㆗，曾經向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申請貸款以進行所需維修及改善

工程的申請個案數目，和每㆒宗申請所涉及的業主數目。根據屋

宇署的記錄，維修統籌計劃的 150 幢「目標樓宇」㆗，有 49 幢
大廈的業主提出了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貸款申請，合共 270 宗，
以進行維修統籌計劃所需的工程，而每宗申請均由㆒名業主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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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構築物從高空墮下引致傷亡的事件樓宇構築物從高空墮下引致傷亡的事件樓宇構築物從高空墮下引致傷亡的事件樓宇構築物從高空墮下引致傷亡的事件

3. 至於近㆔年來，樓宇外牆構建物（或構建物的部份）墮㆘引

致傷亡的事件，在 2000、2001及 2002年 (截至六月底 )分別有 20、
15 及 8 宗，其㆗涉及的受傷 (或死亡 )㆟數按以㆖年份分別為
32(沒有㆟死亡 )、 18(1 ㆟死亡 )及 9(1 ㆟死亡 )。

政府為協助政府為協助政府為協助政府為協助「目標樓宇」的業主所採取的措施「目標樓宇」的業主所採取的措施「目標樓宇」的業主所採取的措施「目標樓宇」的業主所採取的措施

4. 政府為協助「目標樓宇」的業主所採取的各項措施，載於㆘

文第 5 至 8 段。

5. 屋宇署會為維修統籌計劃內的每幢目標樓宇，委任㆒名屋宇

維修統籌主任。統籌主任隨後會聯同民政事務處的㆒名聯絡主任

召開業主大會，向他們解釋維修統籌計劃的目的，並介紹屋宇署

與其他有關部門㆒起擬備的整體修葺時間表，以及其㆗的修葺範

圍和補救或改善工程的規定。此外，他們亦會為業主詳細解答有

關計劃運作的查詢。在工程進行期間，屋宇署、民政事務處和其

他相關部門，會協助業主解決不同方面的問題。各部門㆟員的職

責詳情列於附件。

6. 屋宇署的統籌主任亦會監察目標樓宇的個別業主進行清拆

違例建築物的工程，以確保能在維修統籌計劃所規定的時間內完

成清拆。對於不合作的業主，屋宇署會依法另行發出清拆令。

7. 至於財政有困難的業主，可向屋宇署署長管理的樓宇安全貸

款計劃申請貸款。貸款㆟必須支付利息，而政府釐定利息的準

則，是要無所損益（現時這類貸款的利率為優惠利率減兩釐）。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普通高齡津貼以及被列為低收入㆟士

的申請㆟，均可申請免息貸款。在特殊情況㆘，如貸款㆟無法還

款，還款期可以由 36 個月延長至 72 個月，又或可無限期延長，
直至有關物業的業權轉讓或貸款㆟逝世後才安排清還貸款。如貸

款額不超過 50,000 元，貸款㆟無需提供任何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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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於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民政事務處會嘗試組織業

主，向他們提供意見並協助他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進行樓宇

的管理及維修工作。

9. 煩請將以㆖資料轉交予委員會的議員。

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

（張少卿 代行）

副本送：屋宇署署長

200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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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維修統籌計劃協助目標樓宇業主的措施屋宇維修統籌計劃協助目標樓宇業主的措施屋宇維修統籌計劃協助目標樓宇業主的措施屋宇維修統籌計劃協助目標樓宇業主的措施

在工程進行期間，屋宇署的屋宇維修統籌主任、民政事

務處的聯絡主任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的聯絡㆟員，會向業主

提供以㆘協助︰

(I)  屋宇署的屋宇維修統籌主任

(a)  就聘用認可㆟士和建築承建商的程序，提供行
政管理方面的意見；

(b)  就招標事宜和補救／改善工程（包括拆除僭建
物）提供技術意見；

(c)  監察施工進展，直至竣工為止；

(d)  負責就技術事宜，擔任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和
相關政府部門之間的主要聯絡點；

(e)  與各相關部門在發出法定通告／命令的時間
㆖互相配合；

(f)  協助財政㆖有困難的業主，向樓宇安全貸款計
劃申請貸款；及

(g)  與業主及有關認可㆟士保持溝通。

(II)  民政事務處的聯絡主任

(a)  協助屋宇維修統籌主任統籌舉行業主會議；

(b)  向業主提供意見，並協助他們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以便進行樓宇的管理及維修工作；及

(c)  與業主及業主立案法團聯絡，以解決有關樓宇
管理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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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聯絡㆟員

(a)  在有需要時出席有關統籌會議，並提供技術意
見，以及闡釋部門的政策；

(b)  監察施工進展；以及

(c)  與其他部門在發出法定通告／命令的時間㆖
互相配合。


